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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深化原住民族文化推廣與教育應用，並提升服務人員實務技巧與文

化敏感度，本課程以原住民族故事與文化為核心，結合繪本導讀、教案設

計、性別平等及親職教育等多元主題，透過實作演練與情境模擬，引導學

員在做中學習如何詮釋與轉譯故事，探索與分享閱讀的樂趣。 

期以透過多元課程，陪伴學員從認識自我、覺察自我到探索自我，練

習放鬆與呼吸，進而在情緒壓力來臨時學會自我照顧，並能適時協助孩童

處理情緒，成為更有溫度與力量的陪伴者 

貳、招生人數：正取 25 名、備取 5 名。 

參、招生對象： 

一、 picul 泰山森林書屋說故事人員。 

二、 新北市語推人員。 

三、 新北市族語教師（包含專職族語老師）。 

四、 新北市部落大學講師。 

五、 設籍、居住或任職於烏來區之族人、教師、說故事人員。 

六、 於新北市各級學校、圖書館等相關單位擔任說故事人員的市民（需檢附

證明資料）。 

七、 對推展原住民族文化及教育有興趣的族人。 

肆、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4 年 5 月 30 日（五）止。 

二、 報名方式：報名表格式如附件 

（一） 於報名截止日前，於線上填寫資料，並上傳相關資料才算報名完成。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eSbkm3B5BMLmsohQA 

（二） 紙本報名：於報名截止日前，將報名資料寄達至「243 新北市泰山區

辭修路 9 號【picul 泰山森林書屋-故事陪伴力練習課】收」。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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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zqQrzk 

伍、課程時間及地點： 

一、 114 年 6 月 10 日（二）09:00-17:30 │ 新北市政府 2618 會議室 

二、 114 年 6 月 15 日（日）09:00-17:30 │新北市政府 403 會議室 

三、 114 年 6 月 17 日（二）09:00-17:30  │ 新北市政府 2618 會議室 

陸、講師介紹： 

姓名 經歷 

拉娃谷倖 

【泰雅族】 

原民繪本創作者，著有《藝術家，在哪裡？》，曾任 

TVBS 新聞主播，擅長將媒體經驗轉化為具張力的文化

敘事。長期投入原民文化傳播，培訓風格鮮明、表達力

強。 

江在申 

【漢族】 

曾任家扶展愛志工與光復高中創意戲劇教師，擅長以互

動設計帶動故事學習與表達。 

娥葛絲(葉雅庭) 

【排灣族】 

原民繪本創作者，著有《我的名字》，擅長結合繪本與

親職、性平教育，以溫暖細膩的風格引導參與者探索自

我與文化。 

郭蕙寧 

【漢族】 

專業諮商心理師，擁有豐富性別平等教育推廣經驗，善

於運用繪本與故事引導孩子認識性別角色、多元家庭與

身體界線。 

柒、課程介紹：計四大類型、五堂課，共 20 小時。 

課程主題 介紹 時數 

《藝術家，在哪兒？》—用繪

本感受泰雅文化的靈魂筆觸 

講師：拉娃谷倖 

➢ 創作分享與理念交流，從自身經

驗談圖像與文化的連結 

➢ 從觀察大自然出發，認識原住民

族的世界觀與創作靈感來源。 

1 

打開繪本的魔法門：設計好玩

又好說的故事教案 

講師：江在申 

➢ 學習如何拆解故事與設計互動活

動。 

➢ 提供教案設計技巧與適齡引導實

例，強化實務操作力。 

5.5 

開口說、動手演！你的故事時

間超有感！ 

➢ 強調肢體表達、聲音變化與現場

帶動技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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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江在申 ➢ 實作練習搭配講評回饋，提升故

事詮釋與臨場反應力。 

從《我的名字》出發：談文化

美學與圖文創作 

講師：娥葛絲(葉雅庭) 

➢ 以繪本《我的名字》為例，談族

群文化與自我認同。 

➢ 認識圖文創作中如何展現文化元

素與情感連結。 

3 

用繪本教孩子尊重與自我保護 

講師：郭蕙寧 

➢ 教你如何挑選與帶領性別平等主

題繪本，自然談論性別角色與身

體界線。 

➢ 實作演練對話情境，練習引導孩

子表達情緒、說出「我不喜歡」

與「我可以說不」。 

3.5 

捌、課程表： 

日

期 
時間 主題/講師 地點 

6/10 

(二) 

08:50-09:00 報到 

2618 

會議室 

09:00-10:00 

《藝術家，在哪裡？》— 

用繪本感受泰雅文化的靈魂筆觸 

講師：拉娃谷倖 

10:00-12:00 

打開繪本的魔法門： 

設計好玩又好說的故事教案（上） 

講師：江在申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7:00 

打開繪本的魔法門： 

設計好玩又好說的故事教案（下） 

講師：江在申 

17:00-17:30 回饋/滿意度調查 

6/15 

(日) 

08:50-09:00 報到 
403 

會議室 
09:00-12:00 

開口說、動手演！你的故事時間超有感！（上） 

講師：江在申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114 年 picul 泰山森林書屋~故事陪伴力練習課 

招生簡章 

4  
  

日

期 
時間 主題/講師 地點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7:00 
開口說、動手演！你的故事時間超有感！（下）

講師：江在申 

17:00-17:30 回饋/滿意度調查 

6/17 

(二) 

08:50-09:00 報到 

2618 

會議室 

09:00-12:00 
從《我的名字》出發：談文化美學與圖文創作 

講師：娥葛絲(葉雅庭)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7:00 
用繪本教孩子尊重與自我保護 

講師：郭蕙寧 

17:00-17:30 回饋/滿意度調查 

玖、錄取公告：  

一、 錄取名單將於 114 年 6 月 1 日（日）公告於泰山森林書屋粉絲專頁，並

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 

二、 正取者須於 114 年 6 月 3 日（二）前完成回覆確認，方視為錄取成功；

若逾期未回覆或主動放棄，將依序通知備取名單遞補。 

壹拾、研習證書：完成 20 小時課程者，將於課程結束後函報原民局，俟證書

用印後寄發研習證書。  

壹拾壹、注意事項： 

一、 凡出席堂數至少 3 堂者(含)，將於課程結束後獲贈本次課程講師創作之

繪本《ki inu? pkbalay minnanak zngayan 藝術家，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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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研習課程之正、備取學員均須於錄取公告後，於規定時間內回

復，逾期視同放棄資格。 

三、 學員經錄取並同意參加本次研習者，不得委由他人代替參加培訓。 

四、 培訓期間僅以報名且經錄取之學員為對象，請勿攜伴參加；若有攜伴

者，經勸告仍未改善，將取消培訓資格。 

五、 所提供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僅作為本次培訓用途。 

六、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修改、解釋及取消之最終權利。 

壹拾貳、聯絡方式： 

picul 泰山森林書屋│黃小姐、陳小姐 

聯絡電話：02-29009800 〈周二至周日 9:30-16:00〉 

Email：ak1212095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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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附件：報名表 

114 年 picul 泰山森林書屋~故事陪伴力練習課 

報名表 

華語名字 

(若無，請寫無) 
 性別 □生理女  □生理男 

族語名字 

(若無，請寫無)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聯絡手機  Line ID  

E-mail  

聯絡地址  

學歷 □博士 □碩士□大學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族別 

□阿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布農族 □卑南族 □魯凱族  

□鄒族   □賽夏族 □達悟族/雅美族   □邵族   □噶瑪蘭族  

□太魯閣族        □撒奇萊雅族      □賽德克族  

□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    □非原住民 

族語能力 □無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優級 

參加身分別 

【至少勾選 1

項，可複選】 

□picul 泰山森林書屋說故事人員。 

□新北市語推人員。 

□新北市族語教師（包含專職族語老師）。 

□新北市部落大學講師。 

□設籍、居住或任職於烏來區之族人、教師、說故事人員。 

□於新北市各級學校、圖書館等相關單位擔任說故事人員的市民

（非原民需檢附證明資料）。 

□對推展原住民族文化及教育有興趣的族人。 

可參與的課程 

【至少勾選 1

項，可複選】 

 

出席至少 3 堂

者，將於課程結

束後獲贈本次課

程講師創作之繪

□全程皆可參與 

□6/10(二)9:00-10:00：《藝術家在哪兒》—用繪本感受泰雅文化的

靈魂筆觸／講師：拉娃谷倖 

□6/10(二)10:00-17:00：打開繪本的魔法門：設計好玩又好說的故事

教案／講師：江在申 

□6/15(日)9:00-17:00：開口說、動手演！你的故事時間超有感！／

講師：江在申 

□6/17(二)9:00-12:00：從《我的名字》出發：談文化美學與圖文創

作／講師：娥葛絲(葉雅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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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藝術家，在

哪裡？》 

□6/17(二)13:30-17:00：用繪本教孩子尊重與自我保護／講師：郭蕙

寧 

飲食習慣 □葷  □素 

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人手機  

請上傳資格證明資料 

證明資料 
於新北市各級學校、圖書館等相關單位擔任說故事人員的市民（非

原民需檢附證明資料）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1.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下稱本局)因辦理「說故事人員甄選」，而獲取您

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身分證字號、電話號碼、E-MAIL、地址等，或其他

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2. 本局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其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本局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本局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5. 本局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活動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

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6.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局行使之下列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局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7.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局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8. 本局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局會將會善盡監督之

責。 

9.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局留存此

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局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貴局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

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是，我已充分知悉並同意上述告知事項。 

□否。 

 


